
科右中旗孟恩套力盖“9·7”瞒报围墙坍塌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18年9月7日7时40分，科右中旗孟恩套力盖铅矿管理区工作部（政府派出机构）派出所临时用地工程项目发生围墙坍塌事故，造成2人当场死亡、1人

受伤，受伤1人经送医院抢救2小时无效后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29.7万元。

9月7日19时45分，科右中旗安监局得知发生事故，迅速核查并初步确认孟恩套力盖铅矿管理区工作部派出所临时用地工程项目发生围墙坍塌事故，造成

2人死亡、1人受伤，随即向科右中旗政府及分管领导、党政主要领导和盟安监局报告。中旗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要求尽快核实详细信息，妥善做好家属安抚

工作，迅速组织开展建筑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9月8日19时06分，科右中旗安监局进一步核查确认该起事故死亡人数上升为3人后，向旗政府和盟安监局报

告了较大事故信息。盟安监局接报后，立即向盟委、行署领导和自治区安监局报告。盟委书记张恩惠、分管副盟长隋维钧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做出指示，要



安抚死者家属，妥善做好善后处理及社会稳定工作，迅速查明事故原因，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并派出由盟安委办副主任、盟安监局副局长矫立松带领相

关人员赶赴科右中旗开展事故善后和调查处理工作。

9月8日21时10分，隋维钧副盟长组织召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事故善后和调查处理工作。当晚，按照《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兴安盟行政公署批准，成立了由盟安监局副局长矫立松为组长，盟纪委监察委、盟工会、盟住建局、盟公安局和科右中旗人民

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9·7”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聘请了有关专家成立专家组，协助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本着“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在科右中旗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积极配合下，通过现场勘

察、询问有关当事人、查阅有关资料和记录、分析事故报告和抢险救援过程等，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

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事故调查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2018年8月21日，该工程开始施工建设，截至9月6日已经砌筑完成长约100m、宽500mm、高2500mm的砖混结构的挡土墙。9月7日7时，分包方负责人

曹真和往日一样安排14名建筑施工人员开始砌筑围墙和回填土作业。其中，曹洪帅等7人在事故坍塌前的围墙西侧40米处砌墙，姚井超等6人对事故坍塌前的

围墙进行抹灰作业，1人在事故坍塌前的围墙上方驾驶挖掘机进行回填土作业。7时30分，曹真指挥白明军驾驶挖掘机向完成主体砌筑尚未抹灰的墙体南侧基

坑进行回填土作业。7时36分，曹真绕经东侧斜坡下行至坍塌前的墙体下方，对墙体进行抹灰前泼水；力工丛培石在坍塌前的墙体中间部位摆放攉灰模板；

姚井超在坍塌前的墙体西侧进行抹灰作业；于可新、张凤斌、褚树龙3人在坍塌前的墙体中间北侧7米处休息待料。7时40分，因边砌筑边回填，大量土方由

南向北堆积挤压墙体，致使墙体无法满足抗滑移及抗倾覆稳定性要求，长约60m、宽500mm、高2500mm的墙体整体瞬间坍塌。曹真、丛培石和姚井超3人

被坍塌的墙体埋压。

事故发生后，于可新等人将西侧被埋压的姚井超救出，当时姚井超腰部以下被墙体埋压，尚处于清醒状态。曹洪帅等人将处于坍塌墙体东侧被埋压的曹

真救出，当时曹真已经没有呼吸。众人又合力将中间部位被完全掩埋的丛培石救出，当时丛培石已经没有呼吸。期间，曹洪帅于7时42分和46分两次拨打120

急救电话。众人将姚井超救出后，抬至其个人的面包车送往医院，车行两三公里后与救护车相遇，于可新、张凤斌、褚树龙三人将姚井超转移至救护车并同

车赶往科右中旗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第二辆救护车到达现场后，医护人员确认曹真、丛培石已经死亡，2人尸体由救护车运送至科右中旗人民医院太平间存

放。9月7日9时45分，姚井超经抢救无效后，科右中旗人民医院宣布临床死亡。事故发生后，总承包人王远强积极主动开展遇难者家属安抚和赔偿工作，遇

难人员善后事宜于9月8日全部处理完毕，未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二、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该项目建设无施工图纸，挡土墙结构不合理，无法满足抗滑移及抗倾覆稳定性要求，采取边砌筑边回填施工方法，大量土方堆积挤压，导

致墙体瞬间整体坍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经现场勘察，该挡土墙基础为混凝土垫层，宽900mm，高160mm，采用分布错台法，错台高

500mm，用实心标准砖砌筑，厚度490mm，高2500mm，距垫层1700mm处设有一道混凝土板带，内置三根Φ12钢筋，采取绑扎搭接方式，南侧上方回填土

与墙体高度基本一致，宽度约5.4m）。

2.间接原因

①建设单位对施工单位资质审查不严，将建设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建设工程施工资质的个人，未对承包单位安全施工统一协调管理。

②工程总承包方王远强在不具备施工资质的情况下承揽建设工程，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个人，未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工程建设进行安全管理。

③分包方曹真不具备施工资质承包工程，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在临时用地审批手续办理过程中擅自组织开工建设，其本人缺乏必要的安全管理知识，

安全管理能力不足，现场安全管理失控，没有对操作人员进行技术交底，没有开展隐患排查，采取边砌筑边回填的违规施工方法，严重违反安全施工要求。

④国土资源部门对未批先建违法行为没有实施有效监管，对临时用地建设永久性构筑物没有及时依法纠正。

⑤城乡规划和住房建设部门对该建设项目施工过程安全监管缺位。

（二）事故性质认定

经调查认定，科右中旗“9·7”事故是一起瞒报围墙坍塌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事故相关责任人责任认定建议

1.王远强，工程总承包负责人。没有建设工程施工资质违法承揽工程，没有履行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第一责任人职责，未制定施工方案，未建立健全

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未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未履行总包单位安全管理职



责、未组织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进行技术交底、未为从业人员配备劳动防护用品、未购买工伤保险和安全生产责任险、未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日常检

查，事故发生后隐瞒不报，其行为涉嫌犯罪，现已移交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建议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对其处以上

一年收入100%（合计人民币4.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曹真，分包单位负责人。无建设工程施工资质违法承揽工程，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未制定施工方案，在临时用地审批手续办理过程中擅自组织开工

建设，缺乏必要的事故防范措施和手段，未对从业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安全教育培训，未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采取边砌筑边回填的施工方法，严重违反安全

施工规程，导致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其行为已涉嫌犯罪，鉴于其本人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3.桑俊江，中共党员，科右中旗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正科级），分管后勤保障等工作，该建设项目主要负责人。对施工单位施工资质失察，违规

发包工程，未组织对建设项目施工过程进行安全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兴安盟纪委监委立案调查。

4.吴斌，中共党员，科右中旗公安局警务保障室主任，该建设项目直接管理责任人。未履行项目安全管理职责，未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日常检查，

未及时发现并制止违法违规建设行为，未对项目建设进行统一协调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兴安盟纪委监委立案调查。

5.温利民，中共党员，科右中旗副旗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副处级），主持科右中旗公安局全面工作。组织召开局党委会议后，按照局班子成员

分工将项目交由桑俊江副局长负责后，对项目建设开展督导检查不到位，在本起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建议其向科右中旗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6.孟和巴雅尔，中共党员，科右中旗国土资源局主任科员（正科级），分管基层国土所和国土执法监察工作。2018年7月13日，根据事故发生地国土资

源分局汇报，孟和巴雅尔（白乙拉）组织执法人员对该项目建设现场进行了执法检查，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但至事故发生前，未采取进一

步措施制止违法建设行为，未组织人员进行复查，致使该项目违法建设行为延续至事发，对该项目对违法建设监管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

兴安盟纪委监委立案调查。

7.张雪浩，中共党员，科右中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党组成员、主任科员、副局长（正科级），分管工程建设股和安全监督站，未依法对该建设项目

进行监督管理，建议向科右中旗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并由兴安盟纪委监委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六、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严防事故发生。科右中旗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对事故发生处所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对发现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的设施、设备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理，对不符合安全设计规范的墙体立即拆除，严防事故发生。对于本次事故涉及的土地，使用单位要严格按照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内容建设，严禁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

（二）进一步落实责任。要进一步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

安全的要求,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做到明确责任区域、责任内容、责任检查、责任落实，确保行业责任落到实处。加强对项目法人的监督

管理，杜绝压安全投资、压工程进度等忽视安全生产工作的现象。深入开展建筑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督促和指导施工单位加强安全生产基础工作，严

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企业要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守法意识，切实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深刻汲取因违法承包、违法分包、习惯性违章、冒险

作业引发的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强化“红线”意识，确保生产安全。

（三）严把行政许可关。各级行政许可部门特别是国土、住建等部门要严格审批流程，严格把关，严格监管，严格履职，对于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坚

决予以制止和严厉打击，坚决杜绝未批先建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杜绝检查不执法、执法不处罚等随意执法行为。要强化对外委施工单位的安全管理，施工

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作业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作业资质。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外委单位要分别签定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安全管理职责。建设单

位要依法对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及时督促隐患整改，确保将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四）迅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严格按照盟委、行署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和要求，深入组织开展全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按照分级属

地管理原则，逐级逐部门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层层消除隐患，确保全领域生产安全，坚决遏制较大以上事故发生。突出重

点，坚决打击违法招投标、围标串标、无相关资质或借用资质、超越资质范围承揽工程，转包和违法分包等各种非法违法行为。治理纠正施工现场无专项施

工方案、违章指挥、违反操作规程、违反劳动纪律等违规违章行为。针对建筑工程领域事故多发的情况，在工程建设领域持续深化预防坍塌等事故为重点的

专项整治活动，标本兼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建设领域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五）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加强政府部门负责人、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强化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落

实安全生产工作的履职能力和企业管理能力。切实提高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技能，督促施工企业认真履行一线工人安全培训的主体责任，突出强化对建

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一线作业人员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安全意识和技能，切实做到员工未经培训或培训不合格不得上岗作业。


